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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穗航道通告〔2020〕9号

广东省广州航道事务中心关于空港大道
（白云五线—机场）跨流溪河工程施工的通告

各有关单位、船舶：

流溪河人和拦河坝下游约2.2公里处河段进行空港大道（白

云五线—机场）跨流溪河工程施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施工作业河段：流溪河人和拦河坝下游约2.2km处。

二、施工时间：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。

三、施工船舶：无。

四、临时助航标志

（一）桥区航道疏浚施工阶段

1.侧面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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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浚第一阶段在栈桥下游约200m临时航道两侧各设置1座侧

面浮标，在疏浚区域间隔150m处各设置1座左侧浮标，共设置侧

面浮标4座。疏浚第二阶段迁移调整第一阶段在栈桥下游约200m

临时航道两侧设置的侧面浮标，在疏浚区域间隔105m处各设置1

座右侧浮标，共迁移调整侧面浮标4座。侧面浮标选用HF1200-D

型。左岸一侧浮标标体为黑色，灯质为单闪4s绿光（0.5+3.5s），

右岸一侧浮标标体为红色，灯质为单闪4s红光（0.5+3.5s）。

2.侧面灯桩

疏浚第一阶段在钢栈桥上、下行迎船面右侧适当位置各设置

1座侧面灯桩，共设置2座右侧灯桩。疏浚第二阶段新增左侧灯桩

2座，遮蔽第一阶段右侧灯桩2座。右岸灯质标体为红白相间，灯

质红色双闪光6s(0.5+0.5+0.5+4.5s)。

3.施工警示标志

疏浚第一阶段在桥区上游约500m处、下游约540m处各设置1

座施工警示牌，共设置2座施工警示牌。疏浚第二阶段保留第一

阶段设置2座施工警示牌。施工警示标志标牌尺寸为3.78m×

2.52m，黄底黑字黑框，正面显示“前方施工，注意安全”字样，

夜间反射光线。

（二）桥梁施工阶段

1.侧面浮标

保留疏浚期间在栈桥下游约200m临时航道两侧设置的侧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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浮标，在施工区域上游约200m临时航道两侧各设置1座侧面浮标，

共迁移调整侧面浮标4座。

2.侧面灯桩

恢复疏浚期间第一阶段右侧灯桩2座，保留疏浚期间第二阶

段左侧灯桩2座。

3.施工警示标志

保留疏浚期间设置的2座施工警示牌。

五、临时助航标志启用时间：通告发布之日起。

六、施工期提前或延后及施工航标撤销不再另行发布通告。

上述各项，请各单位船舶、排筏知照，以策安全。

特此通告。

广东省广州航道事务中心

2020年12月31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航道事务中心，广州市交通运输局，广州海事局，广

东省广州航道事务中心城区航标与测绘所。

广东省广州航道事务中心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1日印发


